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作为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方泵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

订）》等文件的规定，对南方泵业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南方泵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南方泵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 1633 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0] 401 号”文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于2010 年12 月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发行价格为37.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756,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687,175,000.00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出具的天健验[2010]第38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根据财政部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

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号)的规定，公

司在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原冲减资本公积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

用 2,000,000.00 元相应调入本年度损益，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89,175,000.00 元。南方泵业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仁和支行以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光大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募

集资金净额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5,0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500 万元用

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国营销服务网络建设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超募资金 5,680 万元建

设全国营销服务网络。 

（三）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出资湖州南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7,000万元对湖州南丰公司进行增资，湖州南丰公司收到上述出资款后，主要用

于年产 6,000吨机械铸件及 10万套阀门项目。 

（四）根据公司 2011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并经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杭州余

杭经济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15,000 万元

对南泵流体公司进行出资，南泵流体公司收到上述出资款后，主要用于年产 30

万台不锈钢离心泵建设项目。 

截止目前，公司已累计决议使用超募资金34,180万元，剩余可使用超募资金为

3,850万元。 

三、南方泵业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节省开支，满足公司发展过程中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结合公司生

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根据南方泵业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850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前次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动力，促进

了公司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201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5,025,202.02元，同比增长36.08%；利润总



 

额125,486,930.66元，同比增长50.05%；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299,478.46元，同比增长44.45%。营运资金的相对充足，保证了公司2011年

度在产品结构调整、营销网络建设、市场开拓、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工作取得可喜

成绩， 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业务持续成长,规模日益扩大。但同时，随着业务

领域的不断拓展、员工人数的增加导致应付职工薪酬、预付的材料费用增加，加

大了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

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巩固和推进各项业务的开展，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3,85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缓解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得更高的收益。 

四、保荐人光大证券的核查意见 

（1）南方泵业本次计划使用3,85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超募

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最近十二个月内累计未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20%；  

（2）南方泵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事项分别经董事会全体董事审议通过

和监事会全体监事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要求，且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 

（3）南方泵业本次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

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4）南方泵业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

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提前归还银

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光大证券认为，南方泵业本次使用部分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光大证券同意南方泵业使用部分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3,850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  

 刘延辉  郭护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2012 年   月   日 

 


